动物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盲审实施办法
(试行)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集中反映，也是研究生申请学位的重要依据。实施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查盲审是保障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为保证我院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更加客观、公正地评审我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真实水平，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组织形式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组织，由研究生办公室负责，按照当年应进行学位/毕业论文答辩人数，确定抽查方式和参加学位论文盲审研究生名单。学位论文评审按照“双盲审”方式要求进行。
二、抽查对象
申请毕业及学位论文答辩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包括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和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
三、抽查比例
抽查比例为当年应进行学位/毕业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的20%（2019年6月毕业的研究生抽查比例为10%）。
四、抽查及盲审论文的要求
1.申请6月份和12月份毕业及学位论文答辩的全体硕士研究生分别于当年4月10日（2019年6月毕业的研究生提交论文截止时间为4月30日）和10月10前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定稿。如果不能按时提交论文的，答辩时间推迟到下一学期，并且继续接受盲审。
2.提交的学位论文随机抽查20%，确定盲审名单。
3.送审的学位论文由封皮、目录、摘要、正文和参考文献五部分组成（可包含附录）。学位论文必须匿名处理，不得出现导师姓名、研究生姓名、以及其他与作者本人有关的任何信息。
4.学院根据研究生论文的研究方向随机分配给2名校外评审专家进行盲评。评审专家在收到学位论文的20个工作日内将评审结果返回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五、盲审费用
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费暂定由学院统一支付。
六、评审结果
1.评审结果认定：在抽查盲审的论文中，若2名评审人认为被评审的学位论文达不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要求且评审意见为不通过，则判定为评审不通过；若2名评审人中有1人认为被评审的学位论文达不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要求且评审意见为不通过，再次送审专家进行审核，如果评审意见还是为不通过，则判定为评审不通过。
2.对于抽查盲审未通过的学生，本次答辩申请不能通过。硕士研究生应该根据评阅人提出的问题，在导师指导下认真补充本人学位论文科研工作，完善论文内容，半年后可重新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再次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其学位论文必须参加盲审。
七、盲审论文未通过的研究生导师，其指导的下一届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须加倍参加校外“双盲”评审。
八、本办法自2019年3月起执行，由动物医学院负责解释。


